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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银行总行大楼3楼多功能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0
184
6

2,529,789,878
1,426,164,437
1,103,625,441
77.469013
43.673015
33.7959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杨秀明先生主

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
2、本行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侯国跃监事因公未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3、本行执行董事、副行长、董事会秘书侯曦蒙女士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三季度利润预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426,048,937
1,103,625,441
2,529,674,378

比例（%）

99.991901
100.000000
99.995434

反对

票数

113,000
0

113,000

比例（%）

0.007924
0.000000
0.004467

弃权

票数

2,500
0

2,500

比例（%）

0.000175
0.000000
0.00009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89,769,958
1,034,067,095
2,423,837,053

比例（%）

97.448087
93.697287
95.811793

反对

票数

31,516,988
69,558,346
101,075,334

比例（%）

2.209912
6.302713
3.995405

弃权

票数

4,877,491
0

4,877,491

比例（%）

0.342001
0.000000
0.19280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89,769,958
1,034,067,095
2,423,837,053

比例（%）

97.448087
93.697287
95.811793

反对

票数

31,516,988
69,558,346
101,075,334

比例（%）

2.209912
6.302713
3.995405

弃权

票数

4,877,491
0

4,877,491

比例（%）

0.342001
0.000000
0.19280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89,754,958
1,034,067,095
2,423,822,053

比例（%）

97.447035
93.697287
95.811201

反对

票数

31,516,988
69,558,346
101,075,334

比例（%）

2.209913
6.302713
3.995404

弃权

票数

4,892,491
0

4,892,491

比例（%）

0.343052
0.000000
0.193395

5、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1,425,932,837
1,103,625,441
2,529,558,278

99.983761
100.000000
99.990845

70,000
0

70,000

0.004908
0.000000
0.002767

161,600
0

161,600

0.011331
0.000000
0.00638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三季度
利润预分配方案》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534,110,320

比例（%）

99.978380

反对

票数

113,000

比例（%）

0.021152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04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行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行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

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负责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计票、监票工作；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为普通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第2-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加轶、谭琳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现场列席、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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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至12月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cqcbank.com）进行提问。本行将在2025年
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本行计划于2025年12月9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
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本行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行董事会秘书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通过登陆上述地址参与本次业绩说

明会，本行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至12月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cqcbank.com）进行提问。本行将在本次
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86（23）63367688
邮箱：ir@cqcbank.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信息披露4646 2025年11月29日 星期六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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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生药基地”）持有上海

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1,020,7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2%。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张江生药基地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409,7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00%，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在上述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变动、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收到股东张江生药基地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1,020,753股

7.82%
IPO前取得：11,020,75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
地开发有限公司

减持数量
（股）

4,229,388
减持比例

3.00%
减持期间

2025/11/10～2025/11/10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5.49-35.49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2025/11/5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不超过：1,409,796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409,796股

2025年12月22日～2026年3月20日

IPO前取得

经营发展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1、股东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作出限售安排、自愿锁定、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如

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2）自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

诺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承诺人在公司上市申报前6个月内通过增资获得的公司股份，也不得提议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承诺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承诺人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情况减持股份时，将
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持有的公司
首发前股份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5）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
意见以及未来不时发布实施的、须适用的关于股份锁定、减持和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有新的规定，本承诺人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经营发展需要所进行的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
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在按照上
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减持主体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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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199号1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
49

90,645,653
90,645,653
64.2969
64.29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魏树源先生以线上方式参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常艳女士主持本次股

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燕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623,383
比例（%）

99.9754

反对

票数

22,270
比例（%）

0.02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623,383
比例（%）

99.9754

反对

票数

22,270
比例（%）

0.02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暨取消监事会并
废止《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部分公司

治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890,146

19,890,146

比例（%）

99.8881

99.8881

反对

票数

22,270

22,270

比例（%）

0.1119

0.1119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赵丽琛、苏成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710 证券简称：益诺思 公告编号：2025-042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燕女士、汤纳平先生（简历

详见附件）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燕女士、汤纳平先生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附件：
1、李燕女士个人简介
李燕女士，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药科大学学士，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1999年7月至2001年4月，任上海晟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1年4月至2010年12月，任
上海医工院市场投资部主管；2011年1月至2016年11月，任医工总院投资与资产管理部高级业务主
管。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担任益诺思有限综合办公室主任、董办及规划投资部部长。2017年
9月至2017年11月，担任益诺思有限董事会秘书；2017年11月至2021年7月，担任公司综合办公室主
任。2017年 9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1年 11月至今，任深圳益诺思董事。2025年 4月至
今，任公司环境、社会、治理（ESG）发展委员会委员。2025年11月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燕女士通过公司员工专项持股平台上海翱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益诺思股份数26.8830万股，未直接持有益诺思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要求。

2、汤纳平先生个人简介
汤纳平先生，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医科大学硕士，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

究生学历，现任公司毒理事业部总经理。2008年7月至2012年8月任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
心专题负责人、专题负责人助理；2012年8月至2025年1月历任上海益诺思专题负责人、一般毒理部
副部长、毒理部部长、毒理研究事业部高级总监；2025年 1月起任上海益诺思毒理事业部总经理。
2025年11月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汤纳平先生通过公司员工专项持股平台上海翱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益诺思股份数60.0780万股，未直接持有益诺思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要求。

证券代码：688237 证券简称：超卓航科 公告编号：2025-068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主要内容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变更方式

是否拟发生变更

√是 □否

√是 否

√协议转让 □司法划转/拍卖 □定向增发□破产重整引入重整投资人 □表决权委托□行政划转或者变更 □一致行动关系内部转让□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解除/变更 □要约收购□间接收购 √表决权放弃 □继承

变更前姓名/名称

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

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

变更后姓名/名称

湖北交投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 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机构的批准、尚需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等相关手
续。本次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具体情况
2025年11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与湖北交投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或“交投资本”）签署了《关于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18,758,420股股票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0.93%，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给受让方。

同日，李羿含与受让方签署了《关于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李羿含之表决权放弃协
议》（以下简称“《表决权放弃协议》”），李羿含自标的股份交割日起，不可撤销的同意将所持有的公司
除标的股份外的剩余全部股份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召集权等非财产性权利（统称“表决权”）放弃行
使，亦不得委托任何第三方行使，直至《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放弃协议》约定的表决权恢复条件成
就后，李羿含所持除标的股份外的剩余全部股份的表决权得以恢复。除此外，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
亦同日向受让方出具了《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变更为交投资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将由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变更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北省国
资委”）。

（一）协议转让的具体情况
转让方一名称

转让方二名称

转让方三名称

受让方名称

转让股份数量（股）

转让股份比例（%）

转让价格（元/股）

协议转让对价（元）

价款支付方式

资金来源

转让方一、转让方二、转让方三和受让
方之间的关系

李光平

王春晓

李羿含

交投资本

18,758,420
20.93
41.16

772,096,567.20
□全额一次付清√分期付款，具体为：具体详见以下《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其他：_____________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二）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转让方一

转让方二

转让方三

受让方

本次转让前

转 让 前 持 股
数量（股）

14,127,248
10,147,809
20,315,197

0

转让前持
股比例

15.77%
11.33%
22.67%
0.00%

转让前拥
有表决权

比例

15.77%
11.33%
22.67%
0.00%

本次变动

转让股份数量
（股）

3,531,812
10,147,809
5,078,799

-

转 让 股 份
比例

3.94%
11.33%
5.66%

-

本次转让后

转让后持股
数量（股）

10,595,436
0

15,236,398
18,758,420

转让后持
股比例

11.82%
0.00%
17.01%
20.93%

转 让 后 拥
有 表 决 权

比例

11.82%
0.00%
0.00%
20.93%

注：1、上表中，转让方三转让后拥有表决权比例为0.00%系其相关股份表决权恢复前比例。
2、本次协议转让后，转让方一、转让方二、转让方三、受让方所持股份比例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载明的公司股东所持股份比例为准。
（三）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公司当前股权结构及现有业务体量难以支撑行业快速扩张的战略需求，交投资本是湖北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交投集团作为湖北省省属大型国有企业，产
业资源优势明显，能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交投资本为交投集团下属投资和资本运作的
平台，能够为公司未来投融资、并购重组等事项提供强有力的专业和资金支持，形成产业与资本的双
重赋能。

（四）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机构的批准、尚需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等相关手
续。

二、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一姓名

转让方性质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李光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男

中国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台子湾路118号

转让方二姓名

转让方性质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王春晓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女

中国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台子湾路118号

转让方三姓名

转让方性质

性别

李羿含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男

国籍

通讯地址

中国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台子湾路118号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名称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受让方性质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出资额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

湖北交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是 √否

私募基金 □是 √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 √是 □否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91420105MA4F364H51□ 不适用

叶强筠

2021年09月27日

260,000万元

193,000万元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26号湖北国展中心广场B4地块东塔栋9层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26号湖北国展中心广场B4地块东塔栋9层

交投集团直接持有其100%股份，湖北省国资委系其实际控制人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创业投
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
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受让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4,103,847,309.89
1,230,823,784.35
2,694,832,397.30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96,749,979.56
55,028,274.39
56,245,077.72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607,631,636.29
781,763,700.82
2,645,144,415.76

2024年度
（经审计）

72,851,061.98
42,571,223.63
39,748,355.98

三、《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及《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1、协议各方
转让方一：李光平
转让方二：王春晓
转让方三：李羿含
（以上转让方一、转让方二、转让方三合称“转让方”）
受让方：交投资本
2、标的股份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指转让方合计转让的标的公司 18,758,420股（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占

标的公司总股本的20.93%）。其中，转让方一拟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3,531,812股（于《股份转让协
议》签署日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3.94%），转让方二拟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147,809股（于《股份转
让协议》签署日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11.33%），转让方三拟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5,078,799股（于《股
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5.66%）。

3、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 41.16元（“转让价格”），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总额为 772,

096,567.20元（“转让价款”）。其中，转让方一转让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为145,369,381.92元，转让方二
转让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为 417,683,818.44元，转让方三转让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为 209,043,366.84
元，上述价格皆为含税价格。

如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进行现金分红、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
交易转让的股份数量及每股转让价格均应调整，以保证受让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收购标的股份
的总比例及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不发生变化。

因标的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导致股本增加的，不影响本次交易转让的股份数量及股份转让价款总
额。

4、转让价款的支付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按照如下约定进行支付：
（1）在以下条件达成后，受让方以代扣代缴的方式向税务机关支付个人所得税。各方同意本次受

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包含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i）《股份转让协议》生效；
（ii）受让方、转让方和税务机关确认了本次交易涉及的个人所得税金额；
（iii）各方同意，受让方不就代扣代缴事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在交割日后15个工作日内，在扣除本条第（1）项受让方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金额后还有余

额的，受让方向转让方二支付其本次转让价款余额（受让方本次支付的转让价款余额=转让方二转让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受让方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金额）。

（3）在标的股份交割后，标的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完成改选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一支付其本次转让价款的100%，即人民币145,369,381.92元（大写：壹亿肆仟伍佰
叁拾陆万玖仟叁佰捌拾壹元玖角贰分）。

（4）标的公司相关资质完成法律法规所需的登记审批等手续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
让方三支付其本次转让价款的 52.16%，即人民币 109,043,366.84元（大写：壹亿零玖佰零肆万叁仟叁
佰陆拾陆元捌角肆分）。

（5）在下列事项全部完成的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三支付本次转让价款的47.84%，即人
民币100,000,000.00元（大写：壹亿元）：

（i）截至标的公司2028年度审计报告披露之日，标的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账面应收账款原
值（须经受让方聘请的审计机构专项审计确认）全部收回；如未全部收回的，转让方应在标的公司2028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标的公司补足未收回的款项，并享有该等补足金额对应的
债权。

（ii）经会计师审计并确认，2026年度至2028年度任一会计年度内，标的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
日的商誉需计提减值损失或在建工程/固定资产需计提减值准备的，则转让方应在该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日后15个工作日内向标的公司补足相应的减值金额。

5、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
受让方根据上述“4、转让价款的支付”支付转让价款的义务应以下列事项全部得以满足或被受让

方书面豁免为先决条件（“付款先决条件”）：
（1）《股份转让协议》已签署并生效；
（2）《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已全部成就。
6、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标的股份交割的先决条件：
（1）转让方取得办理标的股份交割必要的税务手续；
（2）本次交易已获得交易所对本次交易的合规性确认书或同等效力文件；
（3）本次交易已取得有权国资监管部门批准。
在标的股份交割的先决条件满足后10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应共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受让方的相关手续。
受让方自交割日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标的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7、表决权放弃及剩余股份安排
（1）自交割日起，转让方三不可撤销的同意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除标的股份外的剩余全部股份对

应的提案权、表决权、召集权等非财产性权利（统称“表决权”）放弃行使，亦不得委托任何第三方行
使。具体以各方另行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为准。

（2）自交割日起满 60个月后，直至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转让方三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得以恢
复：

（i）如受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比例，较转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比例超出5%的；

（ii）在受让方作为标的公司第一大股东前提下，转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承诺不主动谋求标的公
司控制权，且不以任何方式协助其他第三方谋求标的公司控制权。

（3）自交割日起60个月内，为保障受让方对标的公司的控制权，转让方三不得向受让方及受让方
的关联方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份及衍生股份；为巩固受让方对标的公司的控
制权地位，自交割日起60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相关法律法规和国资规定，受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
有权通过协议转让等多种方式，增持标的公司股份，转让方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以使受让方及其关
联方所持标的公司股份比例超过转让方所持股份比例5%以上。

（4）自交割日起60个月内，在满足下列条件的前提下，转让方一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方式
转让其所持标的公司剩余股份：

（i）转让方一承诺其转让股份的每股价格不得低于受让方在本次交易中受让的每股价格；
（ii）转让方一承诺其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标的公司总股本的1%。
（5）自交割日起满60个月后，转让方一、转让方三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自由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剩余股份及衍生股份；尽管有前述约定，如转让方一、转让方三进行协议转让时，转让价格不得低于本
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且在同等条件下受让方及其关联方有优先受让权。

8、标的公司治理
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后，在遵守相关证券监管规则及标的公司章程的前提下，对标的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以下调整：
（1）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受让方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3名非独立董事及2名独立董事。转让

方应通过法律法规和标的公司章程允许的方式，积极配合和推进前述标的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改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及时促使标的公司发出会议通知、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相关董事改选议
案、就相关董事改选议案投赞成票等。此外，如产业基金（指截至2025年6月末位列标的公司前十大
股东中的某产业投资基金）不再享有或不再行使董事提名权，则该董事提名权亦归受让方享有。

（2）标的公司应在股东会完成董事选举后的5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选举受让方提名的一名董
事为董事长，并聘任受让方提名的人选为标的公司的副总经理（一名）和财务总监（一名）。转让方及
其提名的董事应该在董事会会议中投赞成票。

（3）上述调整安排，应当在交割日后45个工作日内完成。
9、生效条款
各方同意，除另有约定的条款外，《股份转让协议》在转让方签字、受让方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于文首确定的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在以下条件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
（1）受让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完成对标的集团（指标的公司及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尽职调查；
（2）《股份转让协议》所涉各方就本次交易事项各自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之一切必要授权；
（3）本次股份转让获得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4）至前述条件全部满足时，标的公司及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及标的股份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10、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违约方”）违反《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或其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重大不

真实、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则构成对《股份转让协议》的违约。若一方违约，则守约一方（“守约方”）
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其对《股份转让协议》的违约事项，违约方应在收到守约方通知之日起的30日内
对其违约事项予以补救或整改。如果该30日届满时违约方仍未对违约事项完成补救或整改，则守约
方有权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如果一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已经明确表示（通过口头、书面或行为）其
将不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下的主要义务，或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包括因不可抗力造成）已经致使各方
不能实现《股份转让协议》的基本目的，则守约方有权解除《股份转让协议》。

如双方就某事项是否构成违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一方应该自另一方书面通知之日起15日内
提供相应的说明或证明性文件，在双方未能就该事项是否构成违约形成明确结论前，均应以实现《股
份转让协议》之目的履行其他应履行的义务。

各方进一步明确，如违约方的前款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除《股份转让协议》另有约定
外，违约方还应向守约方赔偿其遭受的直接损失、责任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维护其合法利
益而支出的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

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后 12个月内，对于因交割日前标的集团（指标的公司及其并表范围内子公
司）已经存在但在受让方尽职调查过程中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风险而使标的集团遭受损失的，转让方
应就此对受让方赔偿前述损失中标的股份对应股份比例（即20.93%）的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受让
方。

如因转让方发生“9、生效条款之（4）”约定事项导致《股份转让协议》未能生效或《股份转让协议》
项下标的股份未能顺利交割的，转让方应赔偿受让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中介机构费用、
差旅费、因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产生的损失等。如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不可抗
力、对标的集团（指标的公司及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尽职调查发现的重大法律风险等）导致标的股份
未能顺利交割的，转让方应向受让方返还受让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

转让方一承诺自交割日起在标的公司及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任职和工作不少于5年，转让方三
承诺自交割日起在标的公司及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任职和工作不少于10年。转让方一、转让方三未
经受让方同意于服务期限内擅自离职的，应向受让方支付本合同转让款总额5%的违约金。

转让方一、转让方三违反上述“7、表决权放弃及剩余股份安排之（5）”以低于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
或未书面通知受让方行使优先受让权即对受让方及其关联方以外的第三方完成协议转让的，应向受
让方支付违约转让总金额50%的违约金。

受让方未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转让款的，转让方应该书面通知受让方付款。
受让方在收到上述书面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未付款的，受让方除应足额支付应付款项外，还应以应
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付违约
金。

各方同意，各转让方之间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违约责任是共同且连带的。
除《股份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股份转让协议》一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股份转让协议》的

终止或解除而免除。
（二）《表决权放弃协议》的主要条款
协议各方：
甲方：李羿含
乙方：交投资本
在《表决权放弃协议》中，甲方和乙方以下分别称为“一方”，合称“各方”或“交易双方”。
鉴于
1、甲方、李光平、王春晓与乙方于2025年11月28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甲方、李光平、王春晓

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0.93%的股份转让予乙方（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交易”），其中甲方向乙方转让
5.66%的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2、甲方拟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除标的股份外的剩余所有股份（以下简称“剩余股份”暨甲方持有
标的公司15,236,398股，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17.01%）放弃表决权。

为此，本着平等、互利原则，依据相关规定，各方达成如下协议：
1、自股份转让交易交割日起（定义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为准，下同）60个月内，甲方不可撤销的

同意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份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召集权等全部非财产性权利（统称“表决
权”）放弃行使，亦不得委托任何第三方行使。

2、自交割日起，甲方持有的剩余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拆分股份、配股及任何其
他原因发生股份数量或持股比例变动的，亦均自动放弃行使表决权。甲方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
向乙方或其关联方以外的第三方协议转让剩余股份的，应确保该等第三方自取得标的公司股份之日
起自动放弃表决权且不得委托甲方或任何第三方行使，直至《表决权放弃协议》第3条约定的条件成
就。乙方书面同意的除外。

3、自交割日起满60个月后，直至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甲方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得以恢复：
（1）如乙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比例，较甲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

超出5%的；
（2）在乙方作为标的公司第一大股东前提下，甲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承诺不主动谋求标的公司控

制权，且不以任何方式协助其他第三方谋求标的公司控制权。
4、为免疑义，上述表决权包括但不限于：
（1）请求、召集、召开和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上市公司股东会会议并行使投票权；
（2）向上市公司行使股东提案权；
（3）法律法规或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享有的其他非财产性权利。
上述放弃的表决权对应的分红权等对应的财产性权利仍由甲方享有，但对应履行的经济义务和

责任亦由甲方独立承担，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乙方承担任何经济责任。
5、各方确认，各方无需就上述表决权弃权事项向对方支付任何对价或费用。

6、自股份转让交易交割日起，甲方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不得以谋求控制权为目的的任何直接
或间接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会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单独或共同谋求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会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联合其他股东以及其他任何方式以
单独或共同谋求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亦不会协助或促使任何其他方通
过任何方式谋求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

7、如甲方违反《表决权放弃协议》的相关约定且在乙方书面通知纠正其违约行为后20日内仍未
就其违约行为予以纠正或补救的，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彼时剩余股份对应的市值（甲方违约行为
发生日收盘价所持股份的价值）5%的违约金。因甲方违反《表决权放弃协议》约定给乙方造成损失
的，除支付上述违约金外，乙方可就实际及预期损失要求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8、《表决权放弃协议》在甲方签字、乙方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于《表决权放
弃协议》文首确定的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9、因《表决权放弃协议》或其违约、终止或效力而引起的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争论、索赔或诉求
（“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至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三）《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的主要条款
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将持有的合计上市公司 18,758,420股股份转让给交投资本，且在交投资

本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期间，针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事项，转让方无条件、不可撤销并无偿地作出如
下承诺：

1、在受让方及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期间，未经受让方书面同意，本人、本人直系
亲属及其各自所控制的主体不会以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为目的直接或间接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不会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单独或共同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亦不会以委托、征集投票
权、协议、联合其他股东以及其他任何方式以单独或共同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2、上述承诺系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虚假陈述。如果本人后续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本次控制权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若上述股份转让事项最终实施完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本次公司控制权拟变更事项不涉及要约收购，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控制权变更前后直接持股主体及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控股股东和一
致行动人名称/

姓名

李 光 平 、王 春
晓、李羿含

交投资本

控制权变更前

持股数量（股）

44,590,254
0

持股比例

49.76%
0

拥有表决权比
例

49.76%
0

控制权变更后

持股数量（股）

25,831,834
18,758,420

持股比例

28.82%
20.93%

拥有表决权比
例

11.82%
20.93%

注：1、上表中，本次控制权变更后，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合计拥有表决权比例指李羿含相关股
份表决权恢复前的比例合计。

2、标的公司控制权变更后，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交投资本所持股份比例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载明的公司股东所持股份比例为准。

六、风险提示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机构的批准、需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等相关手
续。本次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237 证券简称：超卓航科 公告编号：2025-067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重大事项
进展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超卓航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

重大事项已取得重大进展,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88237
证券简称

超卓航科

停复牌类型

A股 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2025/11/28
复牌日

2025/12/1
一、股票停牌情况
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

变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停复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开市起
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超卓航科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5）。

鉴于上述事项尚在推进阶段，公司预计无法在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经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3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超卓航科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重大事项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与湖北交投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了《关于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协议》”），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18,758,420股股票（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20.93%，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给受让方。

同日，李羿含与受让方签署了《关于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李羿含之表决权放弃协
议》）（以下简称“《表决权放弃协议》”），李羿含自标的股份交割日起，不可撤销的同意将所持有的公司
除标的股份外的剩余全部股份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召集权等非财产性权利（统称“表决权”）放弃行
使，亦不得委托任何第三方行使，直至《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放弃协议》约定的表决权恢复条件成
就后，李羿含所持除标的股份外的剩余全部股份的表决权得以恢复。除此外，李光平、王春晓、李羿含
亦同日向受让方出具了《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超卓航

科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三、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停复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开市起

复牌。

四、风险提示

鉴于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机构的批准、尚需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等相

关手续。本次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